
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绍学院研〔2014〕5 号) 

为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增强指导教师职责，改进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加

强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控，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的精神和我校研究生教育的特

点，特制定本办法。 

一、中期考核的目的：研究生中期考核是在课程学习阶段结束之后，以专业

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为依据，对研究生的课程修学、教学实践开展、参与学术活

动和科研工作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考查评价。研究生中期考核的目的是总结评价研

究生入学以来的学习成果，及时发现研究生在培养和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

真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以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二、中期考核对象及时间：凡取得我校研究生学籍者均须按期参加中期考核。

参加中期考核的研究生均应如实填写《绍兴文理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报告》的相

应内容。各类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具体时间为：第三学期末或第四学期初。 

三、中期考核的管理 

（一）中期考核的组织管理 

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由研究生处负责，各相关学院具体实施。 

1.各相关学院根据本学院具体情况成立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对相应的研究

生进行严肃认真的考核。 

2.研究生秘书为考核小组秘书。 

（二）中期考核的程序管理 

1.各学院须提前公布各类研究生中期考核进程的安排。 

2.研究生填写《硕士研究生培养手册》中的《绍兴文理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

报告》，并送交导师，由导师就研究生的课程修学、实践活动（含科研实践、教

学实践、社会实践）、学术活动、研究能力或职业能力等方面做出评价。 



3.各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或学位点负责人）根据研究生的学业态度、

课程修学、实践活动、学术活动、科研工作等进行综合评价。 

4.各学院分管研究生教学的院长根据考核小组（或学位点负责人）的意见签

署学院考核意见，确定考核等级。 

各学院将中期考核结果报研究生处审定，并由研究生处公布考核结果。 

（三）中期考核的结果管理： 

1.中期考核的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个等级。 

2.中期考核不合格或未参加中期考核的研究生，不得进入学位论文开题与写

作阶段。 

3.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可在三个月后向所在学院申请重新考核（即二

次考核），重新考核只限一次。 

4.研究生中期考核一般不予延期考核。特殊情况，需经本人申请、所在学院

审核、研究生处同意，方可延期考核。延期考核者，只能申请一次中期考核。 

四、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研究生处。 

 


